
惠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惠东住建函 (⒛21)280号

关于印发 《惠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扬尘污染
防治监督管理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工程建设、监理、施工企业和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:

为加强我县建筑施工以及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扬尘

污染防治监督管理,推进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系统化、规范化。

根据 《惠东县住建局 ⒛21年扬尘整治工作方案》的有关要求 ,

我局制定了 《惠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

作指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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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工作指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建筑施工领域以及预拌混凝土

和预拌砂浆生产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,以推动绿色发展为重

心,推进扬尘防治工作的系统化、规范化。结合我县实际,制 定

本工作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我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(不含

城市道路、桥梁、隧道及附属设施)以及建 (构 )筑物拆除、预

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等扬尘污染防治。

第三条 制定依据

(一 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(二 ) 《申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倮护法》

(三 ) 《惠州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

(四 ) 《惠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

(五 ) 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 (兀J59)

(六 ) 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》 (JGJ1猸 )

(七 )《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》 (JGJ/T328)

(八 ) 《<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>广 东省实施

细贝刂》  (DBJ/T15-117)

(九 ) 《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

作指引》

(十 ) 《惠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》

(十一) 《关于规范我市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的通知》 (惠



市住建函[2020]659号 )

(十二)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 (预拌砂浆)行业扬

尘防治工作的通知》 (惠市住建函[2021]⒛ 1号 )

(十三) 《关于实行惠东县建设工程施工围挡标准化改造提

升的通知》 (惠东住建函 (2∞1)1⒛ 号 )

第四条 工作职责

(一 )工程建设、监理、施工企业和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

生产企业应当遵守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和本工

饣|指引。

(二 )工程项目依法进行环境评价的,建设项目环境评价文

件应当包括施工扬尘对环境污染的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。

(三 )工程建设单位对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负总责,应 当将扬

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。在施工承包合同中应当明确施工

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,督促工程各参建单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

制度和工作措施。

(四 )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施工扬尘污染防

治工作。建立相关制度,配备管理人员,制 定防治方案,建立工

作台账,落实
“7个 100%” 防治措施,定期组织扬尘污染防治专

项检查;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宣传,提高从业人员主动防治意识。

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将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扬尘污染防治费

用于采购和更新扬尘污染防护用具及设施、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

施、改善扬尘防治条件等,不得挪作他用。

(五 )实行施工总承包管理的工程,总承包企业应当对扬尘

污染防治工作统筹管理,与分包单位签订管理协议,督促分包单

位落实相关工作措施。



(六 )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将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纳入监理范

圊。在监理规划中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理措施,并加强对施工单位

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,督促施工单位落实相关工作措施。

在实施监理过程中,发现施工单位有违反扬尘污染防治要求

或者未按方案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,应 当要求施工单位予以

整改,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,并及时报告

建设单位。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,监理单位应当

向工程所在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。

(七 )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企业对扬尘防治工作负主体

责任,应 当将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或者方案纳入质量管理体系,积

极采用绿色生产技术,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监测并严格控制生

产性粉尘排放。

(八 )工程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企业和预拌混凝土、预拌

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建立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,执行 《惠州市重

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以及污染天气应急预警通知要求,最大程度

预防和减少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。

第=章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扬尘防治管理

第五条 城市区域内主要路段的施工围挡高度不低于 2.5米 ,

其他路段施工现场围挡高度不低于 1.8米 ,围挡或者围墙底部应

当设置不低于 0.3米 的硬质防溢座,顶部均匀设置喷雾、喷淋等

降尘设施;临 时管线敷设工程施工段的边界应设置不低于 1,5米

的封闭式或者半封闭式围栏。对于特殊地点无法设置围挡、围栏

的,应 当设置警示牌,并采取有效防尘措施和安全措施。

施工围挡应当符合 《关于实行惠东县建设工程施工围挡标准

化改造提升的通知》 (惠东住建函 (⒛21)123号 )的有关要求。



宜采用木塑、装配式等环保型硬质材料、强度符合相关规定,外

立面统一挂设绿毯。围挡破损是应当及时修复,围挡上有污染物、

非法广告、张贴物等应当及时清理并保持整洁、美观。

第六条 高出原地面向上施工的房屋建筑工程必须使用密目

式安全立网全封闭。其质量和安全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,安

全立网颜色统一使用绿色,禁止多种颜色的安全立网在同一单体

工程中混合使用。

第七条 新 (改、扩)建工程应当在施工现场出入口设置扬尘

公示牌。将工程概况、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、建设各方责任单位名

称及项目负责人姓名、本企业以及工程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的投

诉举报电话等信息进行公示,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八条 施工现场出入 口应当配备车辆冲洗设备和沉淀过滤

设施,有条件的项目应当安装全自动冲洗设备,车辆出场时应当

将车轮、车身清洗干净,防止带泥上路。运输作业时应当保证车

辆封闭严密,不得超载、超高、超宽或者撒漏。

第九条 施工现场的出入口、主要道路、材料加工区、材料堆

放区、临时办公、生活区等地面应硬底化,并辅以洒水措施。

第十条 施工区域 缌 小时内不作业的裸露地面应定时洒水 ;

超过 鲳 小时不作业的,应采用密目防尘网覆盖;超过 3个月不作

业的,应采取绿化、铺装或者遮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。

第十一条 施工现场堆放的砂石等工程材料应当密闭存放或

者覆盖。建筑土方、工程渣土和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,无法及时

清运的,应 当采用封闭式防尘网遮盖,并辅以洒水措施。

第十二条 施工现场应配备雾炮机及雾化喷淋设备,并倮证有

效覆盖防尘区域,实施土石方、地下工程、场地清扫、拆除脚手



架安全网、清运建筑垃圾、切割混凝土构件等易产生扬尘作业时 ,

应采取洒水、喷淋等措施。基础及土石方等作业期闾遇千燥天气

时应当增加洒水及喷淋频次。

第十三条 施工工地出入 田应安装监控车辆出场冲洗以及车

辆车牌号码的视频监控设各,并按照市政府制定的标准安装建筑

工地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设备。视频监控设备和扬尘噪声在线监测

设备应保持正常运行。

第三章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和预拌砂浆生产扬尘污染防治措施

第十四条 厂区道路硬化率应当做到 10鸭 ,且质量良好、无

明显破损,并保持路面卫生。应当采取洒水、喷淋等降尘措施 ,

避免道路因车辆行驶、刮风等引起扬尘污染。

第十五条 厂区门前道路、环境应当按照
“
门前三包

”
要耔

进行管理。即:包清扫保洁、包秩序良好、包设施设各和绿地整

洁等。

第十六条 厂区内应当设置生产废水、废浆处置系统,系 统

包括排水沟系统、多级沉淀池系统和管道系统等,避免污水污染。

第十七条 厂区出入口应设置龙门架式立体冲洗设各,车辆

出厂前应当将车轮、车身清洗干净。运输途中混凝土浆不得洒落

路面,运输车辆在工地卸料后,冲洗干净后方可驶离工地。

第十八条 搅拌主杌卸料口设置防喷溅设施,避免混凝土外

溢,以确保机底整洁。

第十九条 骨料储料区、主机搅拌楼、物料输送系统等主要

生产区域应当全封闭,并配置主动式收尘、降尘设备。如粉料筒

仓顶部、粉料贮料斗、搅拌机进料口或骨料贮料斗的进料口应安

装防尘装置,骨料储料区采取喷雾措施。



第二十条 水泥、粉煤灰、矿渣粉等粉料应密封存储,粉料

仓并应配各料位控制系统,避免粉尘爆仓。

第二十一条 禁止使用袋装粉料。

第二十二条 未硬化空地的绿化率应当达到 80%以上,可采取

乔冠草搭配的多层次结构进行种植,确保防尘降噪。

第二十三条 露天堆放的骨料应采取有效、安全的方式 (密

闭式防尘布或密目防尘网)进行覆盖。

第二十四条 搅拌运输车出入大门处设置扬尘治理公示牌 ,

标明扬尘治理措施、责任单位、负责人、联系方式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五条 各监督机构应当将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

工作列入 日常监管范围,定期组织扬尘污染防治检查,并加强重

点区域、重点工程、重点环节的巡查。

第二十六条 各监督机构应当将积极推广使用远程视频监控

系统,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扬尘污染动态监管以及对违法行

为的信息采集。

第二十七条 各监督机构应当建立扬尘污染投诉举报和信息

公开制度,设立施工扬尘污染投诉举报渠道,完 善重点督办和跟

踪处理制度,将扬尘污染防治不力责任单位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二十八条 鼓励县协会在受理安全文明、绿色施工示范工

程申报时,应将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纳入评审申报前提条件。

第二十九条 各监督机构应当督促各工程建设、监理、施工

企业和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

《惠州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及本指引的要求,落实企业扬尘污

染防治责任,整改扬尘污染问题。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,一律责



令停工,拒不整改的,应 当移交同级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依

法查处。

/


